
潮州市科学 i

潮 州 市 财
潮科  匚2018〕  29号

潮州市科学技术局 潮州市财政局转发关于印

发 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

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

试行办法 (修订 )》 的通知

各县 (区 )科技管理部门、财政局,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 《关于印发<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

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 (修订 )>的 通知》 (粤

科规范字 匚2018〕 1号 )转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关于印发 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

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(修订 )》 的通知 (粤

科规范字 匚2018〕 1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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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

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

试行办法 《修订)》 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 (委 )1财政局 (委 ),省有关部门,各有

关单位 :

现将 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 (修订 )》 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业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的试行办法 (修订 )

公开方式:主动公

⒛18年 2月 13日 印发

氵't、 烽穹癞阝厅F
M年 2月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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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科技企业

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 (修订)》

第一节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入民政府关于全

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》 (粤发 E⒛ 14〕

12号 )、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》

(粤府 (⒛ 15〕 1号 )、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

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》 (粤府 E2016〕 20号 ),提升全省科技企

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的管理水平,引 导科技孵化育成体系提质增

效发展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 (以下简称孵化器 )是 以科技创业

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,通过提供办公空间和孵化服务,提升企业

的存活率和成长率的各类科技创业服务载体。要求孵化场地面积

不少于⒛OO平方米,在孵企业不少于⒛ 家。

众创空间是以科技型创业项目为主要服务对象,以 团队孵化

为主要任务,通过提供联合办公和
“
前孵化

”
服务,提高创业团

队素质和技能,降低创业成本和门槛,引 导和帮助创业团队将科

技创业点子转化为实业创业的各类科技创新创业场所。要求孵化

场地面积不少于⒛0平方米,为不少于 10个创业团队 (项 目)提

-2-



供服务。

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是
“
众创空间一孵化器一加速器

”
科技创

业孵化育成链条中的重要环节。

第三条 申请后补助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应是广东省内注册

的独立法人,且经各级科技管理部门 (包含省、市、区、县 )认     饣

定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。

第四条 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新增孵化面积补助政策实行省市

联动原则;运营成效优良奖励采取省财政奖励性后补助方式。

第二节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

第五条 上一年度获得地级以上市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,省财政再按照珠三角地区不超过市级补助额的

50%,粤东西北地区不超过市级补助额的 100%给予后补助,每家

最高不超过⒛0万元。

第六条 已经享受省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场地,不

得重复申请补助。

第七条 申请省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,

按照以下程序 :

(一 )提交申请。申报单位对照项目年度申报指南要求提交

相应的申请材料。

(二 ) 审查推荐。各地市科技行政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

料进行审查并推荐。

(三 ) 审查核实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级财政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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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审查核实,拟补助的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名单及金额向社会公示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列入当

年度项目库进行管理。

(四 ) 下达资金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级财政行政部门

根据审查结果及相关规定,于项目入库的次年拨付后补助资金 ,

由申报单位统筹安排使用。

第八条 申请省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申报单位需提供以

下证明材料 :

(一 ) 申请地级以上市新增孵化面积财政补助的申报材料 ;

(二 ) 市级财政资金下达、拨付及到账证明材料;

(三 ) 指南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三节 运营评价及后补助

第九条 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建立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

指标体系 (见附件 ),对参加了火炬统计并自愿参与评价的孵化

器和众创空间进行评价。根据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发展实际情况调

整和完善运营评价指标体系。

第十条 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:

(一 ) 自愿性原则。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自愿向省级科技行

政部门申请运营绩效评价,参与有关评价活动。

(二 ) 导向性原则。以促进创新创业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

目标,以优化孵化环境和提升孵化服务能力为导向。

(三 ) 客观性原则。以定量评价为主,按照定性与定量、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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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与比值相结合的方式,对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的运营绩效进行客

观评价。

第十一条 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程序 :

(一 ) 组织材料。按照要求上报统计数据,并做好上年度工

作总结,由市科技行政部门审核后报至省级科技行政部门。

(二 ) 组织评价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提交的统计数据和工作总结进行审查,并组织专家

评审,形成运营评价结论。

(三 )发布结论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对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运

营评价结果进行发布。

第十二条 运营评价结果分为 A、 B、 C三个等级,其中 gO

分以上为A等级,” ~⒛ 分之间为B等级,TO分以下为 C等级。

第十三条 新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,或 国家级众创空

间各案单位资质认定的孵化器及众创空间,当 年评价列为A等级。

第十四条 评价结果珠三角地区为 A等级,粤东西北地区为

A、 B等级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,省财政给予补助,A等级补助

30万元,B等级补助 20万元。

第十五条 申请省财政运营评价后补助资金的孵化器、众创

空间,按照以下程序 :

(一 )提交申请。申报单位对照项目年度指南要求提交相应

的申请材料。

(二 ) 审查推荐。各地市科技行政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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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进行审查并推荐。

(三 ) 审查核实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级财政行政部门

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审查核实,拟后补助的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名单及金额向社会公示。

(四 ) 下达资金。省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级财政行政部门

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拨付后补助资金,由 申报单位统筹安排

使用。

第十六条 申请省财政运营评价后补助资金的孵化器、众创

空间,须提交以下材料 :

(一 ) 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结果 ;

(二 ) 指南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七条 对于符合申报条件,当 年未能及时申报省财政补

助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,可在下一年继续申请。

第四节 附 则

第十八条 省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省级财政行政部门负责本

办法的修订和解释。

笫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8年 3月 1日 起施行,有效期 3年。

2015年 3月 30日 印发的 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

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试行办法》 (粤科高字 E⒛ 15〕 37号 )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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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h

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指标体系

类别 具体指标 权重

3

脬化器
管理
(15分

)

孵化器管理制度、运行机制完善程度

接受专业培训的孵化器运营管理人员比例 3

孵化器管理水平及专业化水平 3

统计和
`总
结报告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 4

是否在广东孵化在线平台上进行登记各案 2

服务能力
(20虿卜)

创业导师数量与在孵企业总数比例 4

孵化器签约的中介服务机构数量 4

考核期内孵化器在众创空间和加速器建设方面的工作 4

考核期内孵化器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4

考核期内为在孵企业 (项 目)提供商务、信息、咨询、市场、培训、
技术开发与交流、人才交流与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工作

4

脬化绩效
(40分

)

社会贡献
(25分

)

考核期内新增在孵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 5

亏核朋内毕业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 5

亏核朋内在孵企业研发
`总
投入占在孵企业∫总收入的比重 5

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数量,及有效知识产权同比增长比例 7

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在孵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数量的比例 5

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比例 3

考核期内获得孵化基金投资在孵企业的数量占在孵企业·总数的比例 4

获得孵化基金投资在孵企业数量同比增长比例 3

当年获得国家级孵化器培育单位资质 3

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,及同比增长比例 6

毕业企业中销售收入超过5千万元的企业数量 4

考核期内对在孵企业培训人次 3

考核期内开展创业望育培训活动场次 3

考核期内孵化器开展的特色工作及突出服务案例 5

赆彳ζ搽狂区域范围内的辐射效应及对当地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
能力 4

加分项目
(⒛ 分 )

亏核朋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情况和服务效果 5

累计狄得投融资的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的比例 5

亏核朋内胖化器中获得千人计划的人数 5

平业企业中上市 (挂牌 )、 被兼并和收购的企业数量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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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广东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指标体系

类别 具体指标 权重

众创空间
管理

(15层卜)

众创空间管理制度、运行机制完善程度
0
D

众创空间管理水平及专业化水平
●
J

众创空间入驻团队及企业,符合区域产业方向且行业领域集中
度的情况

3

统计和总结报告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 4

是否在广东孵化在线平台上进行登记备案
2
·

服务能力
(20分 )

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团队的专业服务能力 4

考核期内众创空间服务收入、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5

考核期内创业导师数量占创业团队 (项 目)总数比例,以及创
业导师提供的创业辅导情况

6

考核期内为创业团队 (项 目)提供创业投融资、创业教育培训、

技术创新、创新创业活动、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服务工作
5

孵化绩效
(45分 )

考核期内服务的创业团队、初创企业数量,及同比增长比例 6

考核期内获得投融资的团队及企业的数量以及融资情况 15

考核期内大学生、留学归国创业占创业团队 (项 目)总数比例 6

考核期内常驻企业和团队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,及有效知
识产权同比增长比例

6

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 2

考核期内新增注册企业数量 3

推荐入驻孵化器、加速器、高新园区等的案例 4

当年获得省级众创空间试点单位资质 3

社会贡献
(20分 )

考核期内创业团队和企业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,及同比增
长比例

6

考核期内举办创新创业活动、开展创业教育培训数量及质量情
况

5

考核期内众创空间开展的特色工作及突出服务案例 5

众创空间在区域范围内的辐射效应及对当地创新创业文化氛围
的营造能力

4

加分项目
(1① 层卜)

众创空间自身是否是上市或挂牌企业 5

考核期内上市 (挂牌 )企业数量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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